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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社区居民委员会下设

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民政局:

为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

部署要求,规范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设立运行,加强和改进社区

物业服务管理,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»«山

东省物业管理条例»等法律法规和«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

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»(中发〔２０１７〕１３ 号)、«中共山东省委

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»(鲁发

—１—

user
高亮



〔２０１８〕３０号)等有关规定,就在社区居民委员会下设环境和物业

管理委员会,通知如下.

一、规范组织构架

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,人数

在５人以上且为单数,委员由社区“两委”成员、网格员、楼长、业主

代表,以及具有相关专业背景或者工作经验并自愿参与社区工作

的居民担任,其人选由社区党组织、居民委员会提出,经居民代表

会议讨论决定,主任可由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.成员中党员比例

不低于６０％.成员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未在社区内业主委员会、物

业服务机构中任职.

二、明确工作职责

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

作,主要负责配合政府和专业部门完成以下事项:

１．宣传环境保护和物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,引导居民遵守

社区文明公约、小区管理规约、业主大会议事规则、生活垃圾分类

等制度规定,引导业主依法有序参与社区环境和物业管理相关

工作.

２．协调处理环境和物业管理中的有关事项,督促业主委员会

和物业服务人履行职责.

３．收集、反映、处理环境和物业管理有关问题,定期向社区居

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开展情况.

４．负责落实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印章使用监管制度,对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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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予以事前把关.

５．负责指导社区网格员加强对物业服务人履职情况的日常巡

查,劝阻、制止小区内违反环境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,并按

程序向有关部门报告.

６．监督物业服务合同履行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交使用情

况,公共收益公示和收支情况以及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

的筹集、使用和管理情况.

７．对不具备成立业主委员会条件,或业主委员会不能正常履

行职责的,根据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安排代行业主委员会职责,组织

业主共同决定物业管理事项.

８．社区居民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.

三、落实有关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各市要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

想,切实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下设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工作纳入

重要议事日程,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支持政策.街道办事处

(乡镇人民政府)具体负责指导和监督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建设

工作,积极提供便利和保障支持.２０２１年底前,城市社区居民委

员会全部下设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.

(二)加强业务培训.各区(市、县)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

本行政区域内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设立统计分析,定期组织开

展环境和物业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培训.可结合年度计划,

对重点工作项目开展专项工作培训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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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强化工作指导.各市要高度重视社区居民委员会下设环

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工作,加强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指导,积

极开展探索,积累工作经验,逐步完善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工作

机制.在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,请及时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反映.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山东省民政厅

２０２１年６月２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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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信息公开属性:此件主动公开

　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日印发


